C.18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 評比表及評比總表

(機關全銜)「案名」(案號：((()

評選評比表(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綜合考量)參考本
	評選委員代號：A( B、C、…)
	日期：(年(月(日

	評 選 項 目
	配分
	參          與          評          選          廠          商

	
	
	廠商名稱 (1號)
	廠商名稱(2號)
	廠商名稱(3號)
	廠商名稱(4號)

	
	
	得分
	得分
	得分
	得分

	甲甲甲
	40
	38
	34
	36
	33

	乙乙乙
	30
	25
	26
	28
	22

	丙丙丙
	20
	15
	17
	14
	12

	簡報及答詢
	10
	7
	5
	8
	5

	得 分 合 計
	100
	85
	82
	86
	72

	轉換為序位
	
	2
	3
	1
	4

	備

註
	一、各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分別得分加總後轉換算為序位(得分最高者序位第1，依此類推)。

二、本表不得修改，並請勿以鉛筆書寫本表，填寫後未交於承辦單位之前如有須更正，委員應請向承辦人員索取新表填寫，原舊表請委員自行作廢；交於承辦單位之後如因計算錯誤，由委員會確認後請該委員更正重謄新表，原舊表註記「計算錯誤」後併新表存檔。

三、各出席委員之序位評比表，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評選委員簽名彌封



(機關全銜)「案名」(案號：((()

廠商得分統計表 (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綜合考量) 參考本

日期：(年(月(日
	評選委員

代號
	參  與  評  選  廠  商  

	
	廠商名稱(1號)
	廠商名稱(2號)
	廠商名稱(3號)
	廠商名稱(4號)

	
	得分加總
	得分加總
	得分加總
	得分加總

	(A)
	85
	82
	86
	72

	(B)
	82
	84
	89
	90

	(C)
	86
	90
	88
	78

	(D)
	85
	89
	90
	80

	(E)
	81
	83
	85
	75

	平均得分

(得分加總÷出席委員數)
	83.8
	85.6
	87.6
	79

	平均得分是否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註：1.評分後若投標廠商之總平均得分未達合格分數○○分。不列入合格廠商。

    2.本表僅供檢核廠商得分統計是否合格之用，得不提供廠商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全體委員簽名 (委員姓名及職業機關得先繕打，不克出席委員請於本表內備註)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機關全銜)「案名」(案號：((()

評選結果評比總表(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綜合考量) 參考本

日期：(年(月(日
	評選委員

代號
	參  與  評  選  廠  商 標 價／序位

	
	廠商名稱(1號)
	廠商名稱(2號)
	廠商名稱(3號)
	廠商名稱(4號)

	
	標 價（○○○）
	標 價（○○○）
	標 價（○○○）
	標 價（○○○）

	
	序位
	序位
	序位
	序位

	(A)
	2
	3
	1
	4

	(B)
	4
	3
	2
	1

	(C)
	3
	1
	2
	4

	(D)
	3
	2
	1
	4

	(E)
	3
	2
	1
	4

	序位合計
	15
	11
	7
	

	平均得分是否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合格　□不合格

	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後之最有利標(或優勝序位)
	3
	2
	1
	


註：1.評分後若投標廠商之總平均得分未達合格分數○○分。不列入合格廠商，不予排序。

2.加總計算各廠商之序位，綜合考量廠商之評比及價格，以整體表現經委員會過半數決定序位第一者為最有利標；優勝廠商綜合考量廠商之評比及價格，以整體表現經委員會過半數決定最優者為序位第一為最優勝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依此類推擇定優勝廠商。


3.本表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全體委員簽名 (委員姓名及職業機關得先繕打，不克出席委員請於本表內備註)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機關全銜)「案名」(案號：((()

若固定價格給付評比序位有二家以上相同，依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5條之1第2款「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之得分統計表 (序位法固定價格給付) 參考本

	評選委員

代號
	參  與  評  選  廠  商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廠商名稱

	
	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
	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
	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
	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得分

	(A)
	38
	34
	36
	33

	(B)
	
	
	
	

	(C)
	
	
	
	

	(D)
	
	
	
	

	得分合計
	
	
	
	

	最有利標(或優勝序位)
	
	
	
	



全體委員簽名(委員姓名及職業機關得先繕打，不克出席委員請於本表內備註)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委員姓名
	職業
	簽名

	
	
	
	
	
	
	
	
	
	
	
	


註.本表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image: image1.png]



說明：若採固定價格評比者，宜於評選項目中增設「創意」或「廠商承諾額外給付機關情形」之項目，以避免得標廠商發生超額利澗。但廠商所提供之「創意」或「廠商承諾額外給付機關情形」內容，以與採購標的有關者為限。








說明：若採序位法固定價格評比者，無需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以平均得分合格且序位合計最低者，為最有利標；優勝廠商依招標文件規定自序位合計低者起依序擇定。








說明：1.採序位法價格不納入評比綜合考量者，本表不適用；採序位法固定價格給付適用之。


2.準用最有利標評選優勝廠商序位，非固定服務費用(率)給付者，若有二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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